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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心過馬路 ww 內容大綱 

社會生活(初小) 

生活事件：小心過馬路 

（內容大綱） 

一、 示例概要 
 
過馬路是學生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經驗之一，但他們有沒有察覺到「小心過馬路」

除了有保障自己生命的意義之外，也有盡市民責任的意義。本示例的目的就是希

望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，幫助學生認識到若他們不小心過馬路，便很容易生意

外，而政府為了保障市民的安全，興建了不少的道路安全設施，我們小心過馬路

是盡市民的責任，是守法的表現，最終希望能幫助學生培養負責任的態度和守法

的精神。 

 
二、 關鍵辭彙 
 (甲) 價值觀和態度 ： 責任、遵守規則 
 (乙) 概念 ： 安全、規則、市民 
 (丙) 共通能力 ： 溝通能力、解決問題能力、批判性思考能力 
 
三、 學習目標：認識並樂意遵守社會的規範 
 

四、 學習重點 
 

價值 生活事件(討論重點) 

責任 
 

小心過馬路（認識並樂意遵守交通規則） 

 
五、 學與教策略 
 
         策略 
事件 

學習活動 (時間) 形式 跟進活動 

小心過馬路 • 唱詠交通安全歌作為引起

學生學習動機之用。（5分

鐘） 

• 透過小組討論讓學生思考

為什麼市民有責任去認識

和使用道路安全設施來橫

過馬路。（15分鐘） 

班主任課 /德育
及公民教育課/
或配合常識科

課程使用 

1. 教師請學生
將課堂上所

學習到的應

用於日常生

活中。 

2. 教師請學生
在父母面前

立志，做個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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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心過馬路 ww 內容大綱 

 
         策略 
事件 

學習活動 (時間) 形式 跟進活動 

 • 透過工作紙所描述的情

境，讓學生思考，批判一

些人士的行為是否正確，

同時幫助學生檢視自己的

態度和看法。（7分鐘） 

• 透過模擬的情境，將學生

在生活上可能遇到的經歷

帶到課堂中，以便教師介

入，教導學生正確面對的

方法。（8分鐘） 

 守 交 通 規

則、小心過馬

路的盡責、守

法好公民。 

 
六、 延展及應用 
延展： 「小心過馬路」是學生熟悉的生活事件，從中可幫助學生明白自己作為

公民有責任去遵守政府定下來的交通規則。除了過馬路，學生熟悉的生

活事件而又涉及交通安全的，還有乘坐車、船要守的規則，都是值得作

為編訂教材以帶領學生討論的主題，讓學生一方面體會自己有照顧自己

安全的責任外，還有遵守社會上一些規範的責任。 
  
應用： 教師亦可配合常識科課程中有關「交通」的部分，進行建議的學習活動，

務求幫助學生培養負責任、守規則的價值和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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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心過馬路 ww 學與教活動 

               社會生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初小)  

 

生活事件：小心過馬路 

 

目標： 1. 幫助學生認識遵守交通規則的重要性 

  2. 鼓勵學生認識並樂意使用道路安全設施 

  3. 培養學生負責任的態度和守法的精神 

   

價值： 責任 

 

教材： 附件一（交通安全歌） 

  附件二（教師參考資料「過馬路守則」） 

  附件三（工作紙一：誰人盡了公民責任？） 

  附件四（「家長觀察報告」） 

 

課時： 35分鐘 

 

形式： 班主任課/德育及公民教育課/週會 

 (或配合常識科課程使用) 

 

流程： 

 

教學步驟(時間) 學習重點 

活動一：交通安全歌大合唱（5分鐘） 

 

1. 教師派發附件一：交通安全歌給大家，並教導他
們唱詠。 

 

 

 

Ø 唱詠交通安全歌作為
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之

用。 

 

 



    

 4

 
小心過馬路 ww 學與教活動 

 
活動二：小組討論（15分鐘） 

 

1. 教師向學生提問： 
• 歌詞中有「馬路如虎口」，是什麼意思？ 

• 「交通規則要遵守」，所謂交通規則包括了過

馬路時要遵守的規則。 

• 首先你們有沒有過馬路的經驗？ 

• 那麼你們在過馬路時有沒有遵守過馬路的規

則？怎樣才是正確的過馬路方法？  

 

2. 教師向學生解釋： 
• 馬路上有許多車輛行駛，當我們橫過馬路時

若不小心便很容易被撞倒以致有生命的危

險，所以行人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小心過馬路。 

• 政府定下了許多交通規則，更建設了不同的

道路安全設施，方便市民去用。我們從小就

有責任去認識和使用這些安全設施來過馬

路。 

 
3. 教師請學生分成四人一組，教師給每組派發一張
圖畫紙，請學生開始討論下列的問題： 
• 為什麼我們有責任去認識和使用道路安全設

施過馬路？ 

• 那些是幫助行人過馬路的道路安全設施？請

將你們認識的道路安全設施繪畫出來。 

 

4. 教師請學生匯報討論結果。 
 
5. 教師總結： 

• 政府定下了許多交通規則，都是為了保障市

民的安全，以免交通意外的發生，所以我們

作為市民的，就有責任去遵守，況且我更有

責任照顧自己的安全。 

• 道路安全設施包括：行人天橋、行人隧道、

行人過路燈、斑馬線等。 

• 市民自小就有責任去認識政府為大家而設的

道路安全設施，亦有責任自小養成使用道路

安全設施過馬路的習慣。 

• 大家以後過馬路務必要使用道路安全設施，

好好的盡市民責任。 

 

 

Ø 由「交通規則要遵守」
一句帶入市民責任的

討論。 

Ø 對學生而言，所指的交
通規則就是「過馬路守

則」。 

Ø 有關過馬路守則請參
考附件二：教師參考資

料「過馬路守則」 

Ø 強調遵守交通規則是
市民的責任，而且要從

小就做起。所以學生有

責任去認識及遵守。 

Ø 小組討論有助培養學
生思考、溝通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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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心過馬路 ww 學與教活動 

 
活動三：誰人盡了公民責任？（7分鐘） 

 

1. 教師派發附件三（工作紙一：誰人盡了公民責

任？）給學生，並請他們完成工作紙。 
 
2. 請數位學生與全班同學分享他們的答案。 
 
3. 教師總結： 

• 圖中有使用道路安全設施的人士都盡了公民

責任，因為他們遵守交通規則，過馬路時使

用道路安全設施。 

• 你們以後會遵守交通規則嗎？你會怎樣過馬

路？ 

 

 

Ø 透過工作紙描述的情
境，讓學生思考，批判

各人的 行 為 是 否 正

確，有助學生檢視自己

的態度和看法。 

Ø 最後的一個問題，更是
直接要學生表態，有助

鞏固學生的價值觀。 

 

活動四：模擬情境（8分鐘） 
 
1. 教師向學生提問： 

� 年幼的學生一般都是由父母帶領過馬路的，
你們是否相同？ 

� 你們的父母有沒有不遵守交通規則，例如：
紅色人像燈亮著時仍拉著你們衝過馬路？ 

� 又你們的父母有沒有不使用道路安全設施包
括：行人天橋、行人隧道、行人過路燈、斑

馬線等，而任意過馬路？ 

� 遇到上述情境，你會怎麼辦？ 
 
2. 教師請學生與鄰坐的同學商量在上述情境下，他

們應該怎樣做。然後教師請若干組學生在全班面

前將情境表演出來。 
 
3. 教師選出表現得比較好的學生，由教師扮家長，

在紅色行人燈號亮著時，仍強拉著扮子女的學生

衝過馬路。讓全班學生學習面對困境時的解決方

法。 

Ø 透過模擬的情境，將學
生在生活上可能遇到

的經歷帶到課堂中，以

便教師介入，教導學生

正確面對的方法。 

Ø 教師雖然教導學生正
確的行為和態度，但是

在日常生活中他們的

父母可能未能配合，因

此，教師要教導學生如

何面對。 

Ø 透過教師的扮演，讓學
生感受一下遇到成年

人強行拉自己衝過馬

路的情境，並思考如何

面對及解決問題，以期

為學生作好準備，加強

他 們 面 對 自 己 父 母

時，也能有合適的反應

並能反過來教育家長。 
 

跟進活動： 
 

1. 教師請學生將課堂上所學習到的應用於日常生活中。 

2. 教師請學生回家先將所學的道理與家長分享，並請學生在家長面前立志：
日後過馬路都要小心，不衝紅燈、要盡量使用道路安全設施，做個盡責任

和守法的好公民。並請父母幫忙完成「家長觀察表」，監察他們過馬路的情

況。這個活動除了是個親子活動之外，還有教育家長的意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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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心過馬路 ww 學與教活動附件 

附件一 

 

 

 

慢慢走，勿亂跑 

馬路如虎口 

交通規則要遵守 

安全第一 

命長久 

交通安全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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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心過馬路 ww 學與教活動附件 

 

附件二 

教師參考資料 

（節錄自運輸署《道路使用者守則》） 

 

「 過 馬 路 守 則 」  

「 過 馬 路 守 則 」 是 為 所 有 行 人 而 寫 的 指 示 ， 旨 在 指 導 行 人 怎 樣 橫 過 馬 

路 ， 包 括 屋 內 交 通 較 疏 落 的 道 路 。 即 使 你 身 在 行 人 過 路 處 ， 每 當 橫 過 

馬 路 或 踏 出 馬 路 之 時 ， 仍 要 遵 守 這 些 守 則 。 負 責 帶 領 兒 童 的 人 ， 應 參 

閱 第 九 章 有 關 兒 童 橫 過 馬 路 的 指 示 及 「 過 馬 路 守 則 」 。  

過 馬 路 時 ， 應 明 白 和 採 用 以 下 六 點 基 本 守 則 ：  

• 第 1 點 ─ ─ 首 先 選 擇 一 處 可 以 安 全 橫 過 馬 路 的 地 點 ， 然 後 站 定 。  

• 第 2 點 ─ ─ 站 在 行 人 路 旁 邊 。  

• 第 3 點 ─ ─ 環 顧 四 周 交 通 情 況 ， 小 心 聆 聽 。  

• 第 4 點 ─ ─ 如 有 車 輛 駛 近 ， 先 讓 其 駛 過 ， 再 察 看 四 周 。  

• 第 5 點 ─ ─ 如 沒 有 車 輛 駛 近 ， 便 直  步 過 馬 路 。  

• 第 6 點 ─ ─ 過 馬 路 時 ， 仍 要 小 心 察 看 和 聆 聽 。  

第 1 點 ─ ─ 首 先 選 擇 一 處 可 以 安 全 橫 過 馬 路 的 地 點 ， 然 後 站 定  

使 用 行 人 天 橋 、 行 人 隧 道 、 「 斑 馬  」 或 「 綠 色 人 像 」 過 路 處 橫 過 馬 

路 ， 或 在 有 警 員 、 學 校 交 通 安 全 隊 橫 過 馬 路 或 交 通 督 導 員 負 責 指 揮 交 

通 的 過 路 處 過 路 ， 會 更 安 全 。  

如 找 不 到 上 述 過 路 處 ， 應 另 選 安 全 地 方 橫 過 馬 路 。 所 選 的 地 方 ， 就 是 

可 讓 過 路 者 清 楚 看 到 道 路 的 四 周 ， 以 及 從 遠 處 而 來 的 車 輛 ， 同 時 又 可 

讓 駕 駛 人 清 楚 看 見 行 人 。 找 到 可 以 安 全 過 路 的 地 方 後 ， 才 可 準 備 橫 過 

馬 路 。  

第 2 點 ─ ─ 站 在 行 人 路 旁 邊  

為 確 保 絕 對 安 全 ， 過 馬 路 前 應 先 站 定 ， 即 使 認 為 沒 有 車 輛 駛 近 ， 也 應 

如 此 。 站 定 後 可 以 仔 細 看 清 楚 四 周 情 況 ， 並 且 看 得 更 遠 。 

不 可 站 貼 行 人 路 的 邊 緣 ， 應 站 在 路 邊 石 稍 後 的 地 方 ， 這 樣 行 人 可 以 避 

開 來 往 的 車 輛 ， 但 仍 能 看 見 是 否 有 車 輛 駛 來 。  

如 路 邊 沒 有 行 人 路 ， 應 站 在 路 邊 稍 後 但 仍 能 看 見 車 輛 的 地 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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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點 ─ ─ 環 顧 四 周 交 通 情 況 ， 小 心 聆 聽  

車 輛 可 能 從 四 方 八 面 駛 來 ， 行 人 應 看 清 楚 路 面 四 周 的 交 通 情 況 。 不 但 

要 看 ， 而 且 要 聆 聽 ， 因 為 有 時 在 見 到 車 輛 前 ， 已 可 聽 到 車 輛 的 聲 音 。 

留 意 車 輛 的 行 駛 方 向 和 速 度 ， 並 且 提 防 停 定 的 車 輛 會 隨 時 開 動 。 

特 別 留 意 單 車 及 電 單 車 ， 因 為 從 正 面 或 背 面 看 來 ， 單 車 及 電 單 車 的 車 

身 都 很 「 狹 窄 」 ， 而 且 通 常 顏 色 深 沉 ， 不 像 汽 車 那 樣 顯 而 易 見 。 單 車 

行 駛 時 沒 有 聲 響 ， 更 加 不 易 被 察 覺 。 此 外 ， 電 單 車 駛 近 時 ， 比 其 他 車 

輛 更 快 ， 可 能 使 你 覺 得 突 如 其 來 。 因 此 ， 留 心 聲 響 ， 有 助 行 人 察 覺 是 

否 有 電 單 車 駛 近 。  

如 四 周 嘈 吵 ， 特 別 是 附 近 正 在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， 行 人 便 不 易 聽 到 車 聲 ， 

這 時 便 須 格 外 留 意 有 沒 有 車 輛 駛 近 。  

第 4 點 ─ ─ 如 有 車 輛 駛 近 ， 先 讓 其 駛 過 ， 再 察 看 四 周  

如 有 車 輛 駛 近 ， 應 先 讓 其 駛 過 ， 再 察 看 四 周 ， 和 聽 清 楚 有 沒 有 其 他 車 

輛 駛 來 。 

行 人 如 要 橫 過 馬 路 時 ， 必 須 考 慮 有 沒 有 危 險 ， 這 就 是 要 估 計 來 車 的 距 

離 、 速 度 、 方 向 及 動 向 ， 以 判 斷 自 己 是 否 有 足 夠 時 間 橫 過 馬 路 。 駕 駛 

人 不 一 定 會 顧 及 行 人 而 減 速 。 留 意 車 輛 是 否 加 速 、 減 速 、 超 車 或 換  。 

不 要 以 為 路 上 的 車 輛 必 定 會 遵 守 車 速 限 制 。 留 意 駕 駛 人 發 出 的 信 號 ， 

包 括 手 號 、 閃 動 指 向 燈 號 及 倒 車 燈 號 等 。 這 些 信 號 可 表 示 駕 駛 人 的 動 

向 ； 不 過 ， 須 提 防 駕 駛 人 發 出 錯 誤 的 信 號 或 忘 記 發 信 號 。 此 外 ， 你 應 

察 看 駕 駛 人 是 否 察 覺 你 要 過 路 。  

第 5 點 ─ ─ 如 附 近 沒 有 車 輛 駛 近 ， 便 直  步 過 馬 路  

附 近 沒 有 車 輛 駛 近 時 ， 便 可 安 全 過 馬 路 。 如 果 看 見 遠 處 有 車 輛 駛 來 ， 

除 非 肯 定 有 足 夠 時 間 ， 否 則 切 勿 過 路 。 即 使 車 輛 距 離 你 很 遠 ， 也 可 能 

很 快 駛 至 。  

如 因 能 見 度 低 、 聲 音 嘈 雜 或 天 氣 惡 劣 ， 以 致 無 法 看 清 楚 或 聽 清 楚 時 ， 

為 安 全 計 ， 應 該 確 保 有 更 充 裕 的 時 間 ， 然 後 才 可 橫 過 馬 路 。  

應 在 交 通 情 況 安 全 ， 又 有 足 夠 時 間 時 ， 才 橫 過 馬 路 。 過 馬 路 前 ， 留 意 

四 周 ， 確 定 交 通 情 況 沒 有 新 變 化 後 ， 才 可 過 路 。 

讓 駕 駛 人 知 道 你 要 過 馬 路 而 有 適 當 的 反 應 。 應 直  步 過 馬 路 ， 不 要 斜 

 過 。 應 一 次 過 通 往 馬 路 的 另 一 邊 ， 或 通 往 安 全 島 。 不 要 每 次 只 橫 過 

一 條 行 車  。 除 非 路 中 央 有 安 全 島 ， 否 則 不 可 在 路 中 央 停 候 。   

小心過馬路 ww 學與教活動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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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點 ─ ─ 過 馬 路 時 ， 仍 要 小 心 察 看 和 聆 聽  

過 路 時 應 該 一 邊 行 ， 一 邊 看 清 楚 和 聽 清 楚 四 周 的 交 通 情 況 。 不 要 跑 ， 

否 則 就 很 難 看 清 楚 和 聽 清 楚 四 周 ， 或 會 在 車 輛 前 面 跌 倒 。  

在 過 馬 路 時 ， 仍 要 看 清 楚 和 聽 清 楚 有 沒 有 車 輛 在 你 開 始 過 路 之 後 才 駛 

近 ， 或 有 沒 有 剛 才 一 時 察 覺 不 到 的 車 輛 駛 至 。  

過 馬 路 時 ， 不 要 流 連 ， 也 不 要 在 毫 無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慢 行 ， 在 行 人 過 路 

處 上 ， 這 點 尤 其 重 要 。 過 馬 路 時 應 集 中 精 神 ， 不 可 進 行 其 他 活 動 ， 例 

如 進 食、使 用 流 動 電 話 或 任 何 音 響 耳 筒 機 ， 或 者 一 邊 走 路 一 邊 談 話 等 。 

過 馬 路 時 ， 如 遇 上 突 發 事 件 ， 應 視 乎 環 境 和 可 行 的 選 擇 而 盡 快 停 步 、 

繼 續 前 行 或 退 後 。 盡 可 能 讓 駕 駛 人 知 道 你 的 去 向 。 可 能 的 話 ， 在 遇 上 

緊 急 事 故 時 ， 應 利 用 行 車  的 白  或 路 中 央 的 分 界  ， 作 為 停 候 處 。  

即 使 車 輛 已 停 下 來 讓 行 人 過 路 ， 行 人 在 向 前 行 時 ， 仍 要 小 心 觀 察 和 聆 

聽 。 行 人 在 接 近 停 定 的 車 輛 時 ， 應 留 意 四 周 ， 以 防 其 他 車 輛 不 但 沒 有 

停 下 來 ， 反 而 突 然 從 後 面 超 越 已 停 定 的 車 輛 。  

 
使 用 「 過 馬 路 守 則 」  

在 設 有 安 全 島 的 地 方 過 馬 路  

使 用 安 全 島 過 馬 路 是 較 為 安 全 的 。 先 依 照 「 過 馬 路 守 則 」 行 往 安 全 島 ， 

在 該 處 停 步 ， 然 後 再 依 照 「 過 馬 路 守 則 」 ， 橫 過 另 一 邊 馬 路 。  

行 人 在 前 往 安 全 島 前 ， 須 確 定 該 處 有 足 夠 空 位 站 立 ， 可 以 讓 人 安 全 等 

候 而 不 致 太 接 近 來 往 的 車 輛 。 如 果 安 全 島 已 擠 滿 等 候 過 馬 路 的 行 人 ， 

便 要 在 路 邊 等 候 ， 直 至 安 全 島 有 足 夠 空 位 時 ， 才 繼 續 前 行 。 

橫 過 馬 路 時 ， 要 使 用 安 全 島 。 不 可 在 髹 上 白 色 斜  的 路 面 或 在 安 全 島 

旁 邊 的 路 面 等 候 。 不 可 橫 越 設 有 護 欄 的 安 全 島 、 道 路 中 央 分 隔 帶 或 部 

分 安 全 島 ； 如 護 欄 有 專 供 行 人 通 道 口 則 例 外 。 

使 用 行 人 天 橋 、 行 人 隧 道 、 「 斑 馬  」 或 「 綠 色 人 像 」 過 路 處 橫 過 馬 

路 ， 或 在 有 警 員 、 學 校 交 通 安 全 隊 橫 過 馬 路 或 交 通 督 導 員 負 責 指 揮 交 

通 的 過 路 處 過 路 ， 會 更 安 全 。  

如 找 不 到 上 述 過 路 處 ， 應 另 選 安 全 地 方 橫 過 馬 路 。 所 選 的 地 方 ， 就 是 

可 讓 過 路 者 清 楚 看 到 道 路 的 四 周 ， 以 及 從 遠 處 而 來 的 車 輛 ， 同 時 又 可 

讓 駕 駛 人 清 楚 看 見 行 人 。 找 到 可 以 安 全 過 路 的 地 方 後 ， 才 可 準 備 橫 過 

馬 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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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 

工作紙一：誰人盡了公民責任？ 

 
請觀察下圖 

１． 圖中那些人士有盡公民責任，請用綠色筆把他圈出來；而沒

有盡公民責任的，請用紅色筆在他身上畫上一個大「X」。 
 

２． 請說說圖中的人士怎樣盡了公民責任。 

 

３． 想一想：當你在每一個情境中你會怎樣做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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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「家長觀察報告」 
學生姓名： 
班別： 

我的子女橫過馬路時的表現紀錄表： 

（如子女有正確使用道路安全設施的請在適當空格填上「 √」，如果他/她沒有注意交通安

全的請在最後一欄填上「X」。請評論貴子弟是否個盡責任和守法的好公民） 

日 期 
正確使用 

行人過路燈 

正確使用 

行人天橋 

正確使用 

行人隧道 

正確使用 

斑馬線 

其他道路 

安全設施 

不小心 

過馬路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是/不是*個盡責任和守法的好公民！ 
   （學生姓名） 

家長簽署：         

家長姓名：         

日    期：         
 

*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


